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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  —  引言

背景  

1 .1  二 零 一 一 年 村 代 表 選 舉 ，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日 至

二 十 三 日 期 間 ， 連 續 四 個 星 期 日 舉 行 ， 目 的 是 為  709 條 鄉 村

選 出  1 ,484 名 村 代 表 (695 個 居 民 代 表 及  789 個 原 居 民 代

表 )。 該 次 選 舉 選 出  1 ,358 名 村 代 表 (581 名 居 民 代 表 及  777

名 原 居 民 代 表 )。 其 餘  126 個 村 代 表 議 席 (114 個 居 民 代 表 議

席 及  12 個 原 居 民 代 表 議 席 )， 涉 及  114 條 現 有 鄉 村 及  11 條

原 居 鄉 村 /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的 選 舉 則 未 能 完 成 ， 原 因 是 在 提 名

期 屆 滿 後 沒 有 收 到 候 選 人 的 提 名 。 選 舉 主 任 於 是 根 據 《 村 代

表 選 舉 條 例 》 (第  576 章 )第  29(2)條 ，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二 月 十

日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 宣 布 這 些 鄉 村 的 選 舉 未 能 完 成 。  

1 .2 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村 代 表 選 舉 結 束 後 ， 1 名 居 民 代 表 辭

去 村 代 表 的 職 位 。 根 據 《 村 代 表 選 舉 條 例 》 第  12 條 ， 民 政

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一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公 告 ， 宣 布

該 村 代 表 席 位 出 缺 。  

1 .3 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村 代 表 選 舉 舉 行 之 後 ， 大 埔 梅 樹 坑

村 的 村 界 被 發 現 是 不 正 確 地 劃 定 的 ， 因 該 村 村 民 的 房 屋 被 劃

在 村 界 之 外 。 根 據 該 劃 定 的 村 界 ， 當 選 的 居 民 代 表 及 已 登 記

的 選 民 都 不 是 該 村 居 民 。 由 於 該 當 選 的 居 民 代 表 並 不 符 合 資

格 獲 提 名 為 該 村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， 因 此 ， 根 據 《 村 代

表 選 舉 條 例 》 第  9(4)條， 他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十 一 日 喪 失 擔

任 居 民 代 表 職 位 的 資 格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於 是 依 照 《 村 代

表 選 舉 條 例 》 第 12條 的 規 定 ，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二 月 十 一 日 在 憲

報 刊 登 公 告 ， 宣 布 該 居 民 代 表 席 位 出 缺 。 重 劃 的 村 界 已 於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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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公 佈 。 按 照 重 劃 的 村 界 進 行 二 零 一 一

年 選 民 登 記 後 ， 該 村 的 現 有 已 登 記 選 民 ( 居 民 代 表 ) 將 納 入 二

零 一 一 年 八 月 公 布 的 臨 時 選 民 登 記 冊 內 ， 待 申 索 及 反 對 期 在

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屆 滿 後 ， 有 關 的 選 民 將 納 入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十

月 公 布 的 二 零 一 一 年 正 式 選 民 登 記 冊 內 。 之 後 ， 該 村 將 舉 行

鄉 村 補 選 。  

空缺的類別  

1 .4  如 上 文 第 1 .1－ 1 .3 段 所 述 ，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村 代 表 選 舉

結 束 後 ， 共 出 現 128 個 空 缺 (116 個 居 民 代 表 和 12 個 原 居 民 代

表 的 席 位 )， 涉 及 116條 現 有 鄉 村 及 11條 原 居 鄉 村 /共 有 代 表 鄉

村 。 這 些 空 缺 可 歸 入 以 下 4個 類 別 ：

(a ) 	    41  個空缺   ─ 包 括  35  個 居 民 代 表 及  6 個 原 居 民 代

表 的 空 缺 席 位 ， 涉 及  35 條 現 有 鄉 村 及  6 條 原 居 鄉

村 。 出 現 這 些 空 缺 是 因 為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村 代 表 選 舉

中 沒 有 候 選 人 競 逐 這 些 席 位 （ 請 參 照 上 文  1 .1

段 ） ；  

(b ) 	    1  個空缺   ─  包 括  1  條 鄉 村 的  1  個 居 民 代 表 空 缺

席 位 。 出 現 這 個 空 缺 是 因 為 當 選 的 居 民 代 表 辭 職

（ 請 參 照 上 文  1 .2 段 ） ；

(c ) 	   85  個空缺   ─ 包 括  79  個 居 民 代 表 及  6 個 原 居 民 代

表 的 空 缺 席 位 ， 涉 及  79  條 現 有 鄉 村 及  5 條 原 居 鄉

村 /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。 出 現 這 些 空 缺 是 因 為 有 關 鄉 村

的 已 登 記 選 民 總 人 數 少 於  6 人 （ 準 候 選 人 須 取 得 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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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提 名 人 的 支 持 才 可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） （ 請 參 照 上

文 1 .1 段 ） ；

(d )     1  個空缺    ─  包括  1 條鄉村的  1  個居民代表空缺

席 位 。 出 現 這 個 空 缺 是 因 為 有 關 鄉 村 新 當 選 的 居 民

代 表 喪 失 擔 任 村 代 表 的 資 格 （ 請 參 照 上 文 第  1 .3

段 ） 。  

1 .5     按 照 《 村 代 表 選 舉 條 例 》 第 21條 ， 當 局 必 須 舉

行 補 選  ，  以 選 出 村 代 表 填 補 上 述 空 缺 席 位 。 在 選 舉 管 理

委 員 會 ( “  選 管 會 ＂ ) 的 同 意 下 ， 負 責 舉 行 村 代 表 選 舉 的 民

政 事 務 總 署 決 定 舉 行 補 選 ， 先 選 出 村 代 表 填 補 上 述  1 .4  段

(a )類 及 (b )  類的 42  個 空 缺 (  36  個 居 民 代 表 及  6 個 原 居 民 代 表

席 位  ) 。 如 二 零 一 一 年 選 民 登 記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完 成 後 ，

有 關 鄉 村 有 足 夠 數 目 的 選 民 以 支 持 候 選 人 的 提 名 ， 第 二 輪 補

選 將 會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一 月 舉 行 ， 以 填 補 上 述  1 .4  段 (c )類

的 空 缺 。 當 二 零 一 一 年 就 新 劃 定 的 村 界 進 行 的 選 民 登 記 於 二

零 一 一 年 十 月 完 成 後 ， 第 二 輪 補 選 亦 會 填 補 上 述  1 .4  段 (d )

類 的 空 缺 。

1 .6  選 管 會 在 二 零 零 四 年 三 月 舉 行 的 村 代 表 補 選 的 報 告

書 中 建 議 今 後 的 村 代 表 補 選 一 般 應 安 排 在 每 年 的 四 月 ／ 五 月

及 十 一 月 ／ 十 二 月 期 間 分 兩 次 舉 行 ， 除 非 有 特 殊 情 況 ， 才 可

偏 離 預 定 的 時 間 表 。 由 於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職 員 在 二 零 一 一 年

二 月 及 三 月 忙 於 舉 行 鄉 事 委 員 會 選 舉 ， 而 鄉 議 局 選 舉 亦 在 同

年 六 月 一 日 舉 行 ， 考 慮 到 該 署 人 手 的 限 制 ， 故 並 不 建 議 在 同

年 四 月 ／ 五 月 舉 行 鄉 村 補 選 。 因 此 ， 首 輪 鄉 村 補 選 訂 於 二 零

一 一 年 六 月 十 二 日 舉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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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7  是 次 補 選 涉 及 新 界  7 個 地 區 ， 即 離 島 、 北 區 、 西

貢 、 大 埔 、 荃 灣 、 屯 門 及 元 朗 。附錄一載 有 是 次 鄉 村 補 選 須

要 填 補 的 空 缺 的 詳 情 及 憲 報 刊 登 該 等 空 缺 的 日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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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  —  委任

投票日期和提名期  

2 .1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根 據 《 選 舉 程 序 ( 村 代 表 選 舉 ) 規

例 》 (第 541L  章 )第 6 條 ，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憲

報 刊 登 公 告 ， 指 定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十 二 日 為 補 選 的 投 票 日 ，

提 名 期 則 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五 日 起 至 五 月 十 八 日 止 ( 首 尾 兩

日 包 括 在 內 )。 是 次 補 選 旨 在 選 出 村 代 表 ， 填 補  36  條 現 有 鄉

村 及  6 條 原 居 鄉 村 的  36  個 居 民 代 表 及  6 個 原 居 民 代 表 的

空 缺 。附錄二載 錄 按 地 區 選 出 的 居 民 代 表 及 原 居 民 代 表 分 項

數 字 。

選 舉 主 任 、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和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(法 律 )的 委 任  

2 .2  選 管 會 根 據 《 村 代 表 選 舉 條 例 》 第  54  條 ， 委 任 新

界 7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及  1 名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

為 選 舉 主 任 ， 其 屬 下 的  10  名 職 員 為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， 並 委 任
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1 名 職 員 為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(選 票 分 流 站 )， 掌

管 選 票 分 流 站 。 1 名 高 級 政 府 律 師 亦 被 委 任 為 助 理 選 舉 主 任

( 法 律 )  。 有 關 委 任 選 舉 主 任 的 公 告 已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四 月 二

十 九 日 憲 報 刊 登 。 選 舉 主 任 和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的 名 單 載 於 附

錄三。

選 舉 主 任 及 助 理 選 舉 主 任 的 工 作 手 冊  

2 .3  為 使 有 關 各 方 熟 悉 補 選 的 規 則 和 運 作 ， 民 政 事 務 總

署 擬 備 了 工 作 手 冊 ， 並 向 選 舉 主 任 ／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， 以 及 投

票 站 和 點 票 站 工 作 人 員 派 發 ， 以 供 參 考 及 遵 守 。 由 於 選 舉 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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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及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均 熟 悉 選 舉 安 排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認 為 無 需

為 他 們 舉 行 簡 介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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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—  宣傳工作 

3 .1  在 整 個 選 舉 期 間 ， 有 關 這 次 補 選 的 資 料 均 在 選 管

會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及 廉 政 公 署 的 網 頁 發 布 ， 以 供 候 選 人 、 選

民 及 公 眾 人 士 參 考 。 補 選 的 主 要 事 項 （ 例 如 提 名 期 及 投 票 日

期 ） 亦 透 過 發 出 新 聞 稿 廣 作 宣 傳 。 這 些 措 施 有 助 提 高 補 選 的

透 明 度 和 引 起 公 眾 對 補 選 的 關 注 。  

3 .2  除 上 文 第  3 .1 段 所 述 的 宣 傳 措 施 外 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亦 在 本 地 報 章 刊 登 廣 告 ， 邀 請 有 關 鄉 村 的 村 民 提 名 候 選 人 參

與 補 選 。 在 提 名 期 開 始 前 ， 該 署 亦 向 選 民 發 信 ， 呼 籲 選 民 積

極 參 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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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  —  候選人提名

提名期  

4 .1  提 名 期 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五 日 至 五 月 十 八 日 止 。 候

選 人 親 身 向 有 關 選 舉 主 任 遞 交 提 名 表 格 。 在 提 名 截 止 時 ， 各

有 關 選 舉 主 任 共 接 獲  10 份 提 名 表 格 。

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

提 名 有 效 與 否  

4 .2  選 舉 主 任 審 核  10 份 提 名 表 格 後 ， 裁 定 全 部 有 效 。

在 該  10 名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中 ， 參 加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有

8 人 ，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的 有  2 人 。

無 須 競 逐 的 選 舉  

4 .3  由 於 每 個 空 缺 只 接 獲 一 份 有 效 提 名 ， 選 舉 主 任 宣 布

該 10  名 候 選 人 無 須 競 逐 ， 自 動 當 選 ， 涉 及 的 鄉 村 共 有  10

條 。 在 這 次 補 選 中 當 選 的 候 選 人 名 單 ， 已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

二 十 七 日 刊 登 憲 報 ， 該 份 名 單 現 載 於附錄四。

未 能 完 成 的 選 舉  

4 .4       至 於 其 餘  28  條 現 有 鄉 村 及  4 條 原 居 鄉 村 的 32  個 席

位 (28個 居 民 代 表 及  4 個 原 居 民 代 表 席 位 )，選 舉 主 任 宣 布 這

些 鄉 村 的 選 舉 未 能 完 成 ， 原 因 是 在 提 名 期 屆 滿 後 並 無 收 到 候

選 人 的 提 名 。 未 能 完 成 選 舉 的 鄉 村 名 單 ， 已 由 各 有 關 選 舉 主

任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刊 登 憲 報 。 該 份 名 單 現 載 於 附 

錄 五 (A)及(B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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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5  由 於 無 須 進 行 投 票 ， 原 定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二 十

三 日 為 候 選 人 舉 行 的 簡 介 會 遂 告 取 消 。

4 .6  鑑 於 某 些 鄉 村 的 候 選 人 無 須 競 逐 便 自 動 當 選 ， 以

及 另 有 些 鄉 村 未 能 完 成 選 舉 ， 當 局 已 向 該 等 鄉 村 的 選 民 派 發

通 知 書 ， 通 知 他 們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十 二 日 無 須 進 行 投 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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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  —  投訴

處 理 投 訴 期  

5 .1  處 理 投 訴 期 由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五 日 起 ( 即 提 名 期 開

始 當 日 ) ， 原 應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( 即 二 零 一 一 年 六

月 十 二 日 的 投 票 日 後 起 計  45 天 )結 束 。 不 過 ， 由 於 候 選 人 無

需 競 逐 ， 這 次 補 選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十 八 日 完 成 ， 處 理 投 訴

期 因 而 提 前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七 月 二 日 ( 即 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十 八

日 提 名 期 結 束 後 起 計  45 天 )完 結 。

處 理 投 訴 的 單 位  

5 .2  協 助 選 管 會 處 理 投 訴 的 單 位 包 括 選 管 會 秘 書 處 投 訴

處 理 組 、 選 舉 主 任 、 警 方 及 廉 政 公 署 。 上 述 單 位 在 處 理 投 訴

期 期 間 均 沒 有 收 到 任 何 投 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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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節   —  檢討及建議 

6 .1        由 於 這 次 補 選 涉 及 的  10  個 空 缺 ， 每 個 空 缺 只 接 獲

一 份 有 效 提 名 ， 因 此 ， 10名 獲 有 效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均  無 須 競

逐 ， 自 動 當 選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28  條 現 有 鄉 村 及  4 條 原 居 鄉 村

的 32  個 村 代 表 席 位 (28  個 居 民 代 表 及  4 個 原 居 民 代 表 席

位 ) ， 因 為 在 提 名 期 完 結 時 並 無 接 獲 候 選 人 的 提 名 ， 以 致 選

舉 未 能 完 成 。 這 個 情 況 顯 示 有 關 村 民 可 能 不 太 熱 衷 成 為 候 選

人 ， 競 逐 有 關 空 缺 席 位 。  

6 .2  建議： 選 管 會 建 議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應 繼 續 努 力 ， 通 過

加 強 宣 傳 工 作 ， 鼓 勵 村 民 在 村 代 表 選 舉 中 參 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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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節   —  鳴謝 

7 .1    雖 然 這 次 補 選 無 須 競 逐，選 管 會 謹 向 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致 謝 ， 尤 其 是 擔 任 選 舉 主 任 和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的 人 員 ， 感 謝 他

們 在 審 核 提 名 以 及 準 備 是 次 補 選 所 作 出 的 努 力 。  

7 .2  選 管 會 亦 感 謝 選 舉 事 務 處 擬 備 這 份 報 告 書 ， 以 及 統

籌 處 理 是 次 補 選 的 投 訴 事 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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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節   —  前瞻 

8 .1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正 籌 劃 在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一 月 舉 行 另 一

輪 補 選 ， 以 選 出 村 代 表 ， 填 補 已 出 現 但 未 能 藉 是 次 補 選 填 補

的 空 缺 ， 以 及 在 這 次 補 選 之 後 可 能 出 現 的 空 缺 。  

8 .2  選 管 會 建 議 在 行 政 長 官 認 為 適 當 的 時 間 發 表 本 報

告 ， 以 貫 徹 維 持 選 舉 具 透 明 度 的 原 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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